职业卫生检测检验评价报告网上公开工作业绩表
	评价机构名称
	秦皇岛市秦安职业卫生检测检验有限公司

	评价机构资质证书编号
	（冀）安职技字（2014）第B-0019号

	评价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名称
	秦皇岛金茂源纸业有限公司年产11万吨纸面石膏板护面纸板技改项目

	项目地理位置及联系人
	项目位于河北省抚宁区留守营镇卷子营村
联系人：董砚峰

	项目名称
及简介
	秦皇岛金茂源纸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底，原名“河北省抚宁长兴纸业有限公司”，2005年更名为“秦皇岛金茂源纸制品厂”，2008年变更为“秦皇岛金茂源纸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贰佰万元。企业主要生产和经营涂布白板纸、瓦楞原纸、纱管纸等三大系列产品。为适应市场需求，建设单位决定新增年产11万吨纸面石膏板护面纸板生产线项目，并于2011年4月取得了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河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证号：抚发改审[2011]备字015号），且于2016年12月份取得了关于秦皇岛金茂源纸业有限公司年产11万吨纸面石膏板护面纸板技改项目调整主要建设内容及产品品种的函（证号：抚发改审[2016]函字014号），同意该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产品品种调整如下：主要建设内容中的“4800型三叠网纸板机”变更为“5300mm二叠网纸板机”；建设规模“年产纸面石膏护面纸板11万吨”调整为“年产箱板纸、瓦楞原纸、石膏护面纸11万吨”。主要建设内容：新增年产11万吨箱板纸、瓦楞原纸、石膏护面纸生产线。

	建设项目存在的职业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职业病危害因素汇总

建设项目生产过程中存在或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化学因素和物理因素两大类：

（1）化学因素

粉尘：其他粉尘；

化学物：硫化氢。

（2）物理因素

噪声、高温、工频电场。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1）碎浆车间

碎浆车间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其他粉尘、噪声，结果见表4-6～表4-7。

表4-6  粉尘检测结果表

工种
危害因素
种类

采样

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结论

检测值（mg/m3）
CTWA

（mg/m3）

超限倍数折算值

PC-TWA（mg/m3）
超限倍数

辅料剪包工
其他粉尘

总尘

辅料剪大包工位

3.0

13.9-15.2
2.3-3.0
1.7-1.9
8
2

符合

表4-7  噪声检测结果

工种
检测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
dB（A）

等效声级

LEX,8h dB（A）

职业接触限值dB（A）

结论

叉车司机
原料纸上料工位
7.0
81.7-82.3
81.1-81.7
85

符合

碎浆机操作工
碎浆机操作工位
7.0
80.5-80.6
79.9-80.0
85

符合

辅料剪包工
辅料剪大包工位
3.0
79.3-79.6
75.0-75.3
85

符合

结果表明，碎浆车间各岗位劳动者接触的粉尘浓度和噪声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除叉车司机外，其余岗位劳动者接触的8h/d噪声暴露等效声级＜80dB（A）。
制浆车间

制浆车间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硫化氢、噪声，结果见表4-8、4-9。

表4-8  硫化氢检测结果
工种

采样

地点
危害因素
接触

时间(h/d)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结论
检测值(mg/m3)
CM(mg/m3)
MAC(mg/m3)
车间巡检工

车间巡检工位

硫化氢

4.0
0.6-1.1
0.6-1.1
10
符合

主控工
操作DCS工位
硫化氢

7.0
0.6-1.1
0.6-1.1
10
符合

表4-9  噪声检测结果

工种
检测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
dB（A）

等效声级

LEX,8h dB（A）

职业接触限值dB（A）

结论

车间巡检工
车间巡检工位
4.0
88.6-89.2
85.6-86.2
85

不符合

主控工
操作DCS工位
7.0
80.3-80.6
79.8-80.0
85

符合

多盘操作工
多盘设备操作工位
7.0
89.4-89.7
88.8-89.1
85

不符合

结果表明，制浆车间各岗位劳动者接触的硫化氢浓度符合国家规定的限值，除主控工接触的噪声强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外，其余岗位劳动者接触的噪声强度均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

超标原因分析：由于工艺水平限制，设备产生噪声较大，且设备布置较集中，未设置隔声、吸声、消声设备。
抄纸车间

抄纸车间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其他粉尘、噪声、高温，结果见表4-10～4-12。

表4-10  粉尘检测结果表

工种
危害因素
种类

采样

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结论

检测值（mg/m3）
CTWA

（mg/m3）

超限倍数折算值

PC-TWA（mg/m3）
超限倍数

淀粉剪包工
其他粉尘

总尘

淀粉剪大包工位

4.0

12.2-13.9
2.4-3.0
1.5-1.7
8
2

符合

表4-11  噪声检测结果

工种
检测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
dB（A）

等效声级

LEX,8h dB（A）

职业接触限值dB（A）

结论

网部巡检工
网部巡检工位
4.0
93.4-93.6
90.4-91.6
85

不符合

压榨处巡检工
压榨处巡检工位
4.0
96.8-97.3
93.8-94.3
85

不符合

烘干巡检工
烘干工位
4.0
87.1-87.8
84.1-84.8
85

符合

熬胶工
熬胶工位

7.0
81.0-82.2
80.4-81.6
85

符合

废纸收集工
废纸收集工位

7.0
86.7-87.7
86.1-87.1
85

不符合

施胶工
施胶工位

7.0
86.3-86.7
85.9-86.7
85

不符合

卷纸机操作工
卷纸机操作工位

7.0
84.3-84.7
83.7-84.1
85

符合

复卷机操作工
复卷机操作工位

7.0
88.6-89.2
88.0-89.0
85

不符合

包装工
包装工位

7.0
91.0-91.7
90.4-91.1
85

不符合

叉车入库工
成品入库工位

7.0
80.3-80.7
79.6-80.1
85

符合

辅料上料工
电葫芦上料工位

4.0
86.4-86.5
83.4-83.5
85

符合

淀粉剪包工
淀粉剪大包工位

4.0
86.9-87.7
83.9-84.7
85

符合

表4-12  高温检测结果

工种

检测地点

接触时间

（h/d）

接触时间率（%）

体力劳动强度

WBGT指数平均值（℃）

检测结果WBGT（℃）

职业接触限值WBGT（℃）

结论

烘干巡检工
烘干巡检工位
4.0

50
I级

22.2-22.4
22.2-22.4
32

符合

熬胶工
熬胶工位
7.0

100
I级

15.5-15.6
15.5-15.6
30
符合

结果表明，抄纸车间各岗位劳动者接触的粉尘浓度和高温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除网部巡检工、压榨处巡检工、废纸收集工、施胶工、复卷机操作工、包装工接触的噪声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外，其余各岗位劳动者接触的噪声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
超标原因分析：由于工艺水平限制，设备产生噪声较大，且设备布置较集中，未设置隔声、吸声、消声设备。

公辅工程

公辅工程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噪声、工频电场，结果见表4-13～4-14。

表4-13  噪声检测结果

工种
检测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
dB（A）

等效声级

LEX,8h dB（A）

职业接触限值dB（A）

结论

巡检工
制浆车间1F泵巡检
1.0
92.8-93.6
87.2-88.0
85

不符合

纸机车间1F泵巡检
1.0
87.1-87.6
85

空压机房巡检
1.0
92.6-93.5
85

表4-14 工频电场检测结果
工种

检测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kV/m）

接触限值（kV/m）

结论

电工

配电室巡检
1.0
0.04-0.05
5

符合

结果表明，公辅工程电工接触的工频电场强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巡检工接触的噪声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
超标原因分析：由于工艺水平限制，泵设备产生噪声较大，且设备布置较集中，未设置隔声、吸声、消声设备。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结论：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严重，其总体布局、生产工艺与设备布局、建筑卫生学、应急救援设施、职业卫生管理、职业健康监护等情况基本能够符合职业卫生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的要求；在正常生产过程中，采取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所提对策措施和建议的情况下，能够符合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经综合分析，建设项目已具备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条件。
建 议：

（1）建设项目存在多种浆池、污水管道等易产生硫化氢的密闭场所，若这些场所的密闭不严造成硫化氢泄漏，可能导致人员吸入硫化氢造成中毒，应注意通风并对作业场所空气中的有害物质进行测定，确认无有毒气体后才能进入，并佩戴好个人防护用品，防止急性中毒和缺氧窒息事故的发生。
（2）污水沟、池，浆池或罐等易生成有毒气体的部位，应尽量采用机械化清理或处理措施，减少人员进入处理的风险作业，如不能实现机械化，应制定严格的作业方案，层层审批，落实有效的防护措施，佩戴有效的防护用品后方可实施作业。
（3）建设项目正式投产后，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每三年进行一次现状评价，并将检测结果存入职业卫生档案，并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并向劳动者公布。

（4）若生产技术、工艺、设备或材料等发生变化，导致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及相关内容发生变化，应重新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和申报。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补充车间通风评价相关内容；

2、细化完善应急救援设施评价内容；

3、进一步完善噪声超标岗位如何治理评价；

4、补充建议硫化氢等有毒气体的应急防护内容；

5、专家提出的其他合理性意见。

	参加评价人员情况

	工作任务
	时   间
	人    员

	现场调查
	2019.2.27
	张志军、赵芳芳

	采  样
	2019.3.4-3.6
	崔建壮、吴博文

	检  测
	2019.3.8
	孙丽丽、陈青丽

	项目负责人
	张志军
	报告编制人
	赵芳芳

	建设单位陪同人
	董砚峰


